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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科学处关于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
的补充规定

各相关院系、基地、项目负责人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》、《东

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东南大

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细则（2014版）》等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，

规范项目实施管理、加强经费绩效评估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

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。

第一条 文科院系自主项目由各院系通过公开评议、公示等方

式遴选。按照基础导向、精准扶持的基本思路，对青年教师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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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扶持，重点资助具有前瞻性、成长性的研究主

题，优先支持申报当年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各类项目

中具有前瞻性和成长性选题的教师；仅支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

40周岁以下的专任教师，教研一体、学研相济，加强科研育人，

项目组成员至少有一名学生。

第二条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项目（省部级基地项目）

由基地自主分配，围绕各自主题设立开放课题，学院审核盖章，

社会科学处监管并纳入基地年度考核工作。各智库、基地在制定

开放课题资助计划时须认真审核申报人的资格与条件，保证成果

产出和项目验收；同时充分考虑本年度其他各类基本业务费资助

情况，统筹协调，合理调配，用好经费。

论文、决策咨询报告等成果、举办会议等学术活动需标注基

地信息，作为年度考核和下年资助的依据。其中论文、决策咨询

报告等应与基地研究密切相关,并标注有“受东南大学××××

基地/中心资助”，或作者介绍中标注有“东南大学××××基地

/中心研究人员”。会议等学术活动需在海报、议程、论文集等会

议资料上明确标注“东南大学××××基地/中心主办/承办”。

第三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的项目，原则上同一负责人同

一时期只能牵头负责一个项目，作为团队成员参加者合计不得超

过三个项目。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在科研院、人事处等其他部门

均有资金下达，如在其他部门有负责的在研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，

请勿重复申报。



 

 
—３—

第四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应严格按预算使用，如有

需要，应在财务报销前办理预算调整，社会科学处审批通过后进

行财务报销。验收时应如实按支出科目填写项目决算表。

第五条 社会科学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超过两年无法按时

完成验收的，进入清理期，在一年清理期内无法按时完成验收的

项目，做撤项处理。对有撤项的项目负责人，一年内不能申报社

会科学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。

第六条 负责人在申报项目时参考验收标准合理制定绩效目

标、填写《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，并经学院或基地审核后提交社

会科学处。执行中应按照绩效目标合理安排研究进度，并配合社

会科学处完成财政部、教育部要求的绩效自评和项目绩效评价总

结报告。

第七条 本补充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社会科学处理负

责解释。

 

 

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   

2022年 1月 04日 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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